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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YHD01-2022-0013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

令第 372 号）要求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对不符合工作实际和发展需

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现将清理结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云和县

发展服务业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1〕75 号）等 6件

行政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款予以修改（详见附件1）；

二、对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重点生态公益林管

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05〕139 号）等 8件行政规范

性文件予以废止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云政办发〔2022〕5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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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2 年 9月 22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县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2.县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9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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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县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一、将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云和县

发展服务业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1〕75 号）第四部

分第（一）项修改为“本《意见》中享受财政扶持奖励政策的对

象适用于在本县经营且符合条件的服务业单位；奖励对应年度内

因食品安全事故、商业贿赂、突发环境事件、较大安全生产事故、

统计数据质量问题被立案查处的服务业企业（个体户），不纳入扶

持范围”。

二、将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云和县电子商务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21〕65号）第三部分第（六）项、

第（七）项合并修改为“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培育。鼓励跨境电

子商务企业开展业务模式创新，并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”。同时，对

文件中的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
三、将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劳动模范和

模范集体评选及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1﹞63 号）第

六部分第（十八）项第 4点修改为“因品行堕落等行为在社会上

造成恶劣影响的”。

四、将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公益林（天

然林）管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1〕56 号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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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部分第（三）项第 5点修改为“配合做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巡

察监测工作；及时发现和报告管护区域内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以及

野生动物异常死亡等情况，对正在发生的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行

为进行劝阻”。

五、将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产业政策奖

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2〕34 号）第一部分第

二段修改为“享受云和县产业政策奖补资金的企业、个人或其他

单位（以下简称申报单位）应当符合相关条件，其中企业与其他

单位应当依法经营并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、良好的财务记录。

政策兑现相应年度内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、

涉税刑事案件的申报单位，不得申报享受我县对应年度产业政策

奖补资金”。

六、将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加快建筑业

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2〕

39 号）第十部分第（一）项修改为“本意见适用于云和县范围内

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业。企业因发生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环境

污染等较大责任事故，或涉及偷税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当年

不得享受本意见中的扶持政策和奖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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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县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一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重点生态公益林管理
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05〕139 号）

二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建筑项目安

全施工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0〕

19 号）

三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品牌创建与质量建设的若干

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3〕42 号）

四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生态工业发展

负面清单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104 号）

五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城区保洁市场

化运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7〕102 号）

六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进步的若干意见

（修订）》（云政发〔2018〕54 号）

七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发展学前教育

第三轮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8〕

58 号）

八、《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推进精准扶贫

工作若干扶持政策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54 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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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9月21日印发


